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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铭暄辉煌的学术人生中，
最耀眼的部分莫过于亲历并见证了
中国刑法立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
善。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颁布后，刑法的制定被提
上日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
律室组建了刑法典起草班子。年仅
26岁的高铭暄，成了起草小组的
一员。

新中国的立法是在推倒旧法的
废墟上建立的，难度很大。

立法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资
料和调查研究。起草小组一边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范围内收集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1万多件刑事审判
材料，一边参阅苏联、美国、德国
等国的刑法，同时还要到相关部门
和企业调查……几经曲折，历时
25年、38稿，1979年7月1日16
时05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坐在人民大会堂，看着这一
幕，高铭暄忍不住热泪盈眶。“这
是让我铭记一生的时刻。从此，新
中国结束了没有刑法典的历史。”
从青春少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数
不清的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孕育
出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回忆往
事，高铭暄难掩激动。

第一部刑法出台后，随着新情
况、新变化的出现，刑法也需不断
修订，每一次，都有高铭暄的身
影：1981 年单行刑法的制定、
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订，以及
至今十余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高
铭暄倾尽所能地提出一系列涉及刑
法修改完善的问题和建议，许多被
国家立法机关采纳。

比如，死刑一直是高铭暄长期
关注的问题。1997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最终
确定为 68 个，占罪名总数的
16.5%。

高铭暄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解读
文章，多次指出“死刑罪种过多”
等问题，尤其不赞成对单纯经济犯
罪判处死刑。

“从各国刑法来看，经济犯罪
基本没有设置死刑的。开放的中
国，需要更加开放的法制。”高铭
暄呼吁有关方面尽早对此进行改
革，以树立生命的最高价值观。

2011年 2月，第十一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取消了13种经济性、非
暴力犯罪的死刑，原则上免除了已
满75周岁老年人的死刑。

“这是我国自颁布1979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来首次作出
的大幅度减少死刑的规定。”高铭
暄回忆，他参与了修正案的修订工
作，当修正案通过审议时不仅感到
欣慰，也感受到作为一个学者，关
注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责
任。

在填补国内刑法空白、推动刑
法修订的同时，高铭暄还坚持面向
世界的学术眼光，努力推动中国刑
法学走向世界。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初国内学者对国际刑法还比较陌生
的时候，高铭暄就在中国人民大学
法律系开设了国际刑法专题课程向
研究生讲授。1984年，高铭暄获
得了去开罗参加国际刑法学协会举
办的第十三届国际刑法学大会的机
会，这是中国首次接触国际刑法学
协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各
领域都开始与国际接轨，刑法学界
也渴望走向国际舞台。

作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的高铭
暄，接下了这个重任。1987年，
高铭暄受邀参加由国际刑法学协会
召开的国际死刑问题学术研讨
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死刑问题》的演讲，反

响热烈，国
际 刑 法 学 界
对中国的法律
和 刑 法 刮 目 相
看。

高铭暄在与时任
国际刑法学协会秘书长
巴西奥尼接洽时，向国际刑
法学协会提出中国部分刑法学者
愿意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并希望
在中国成立分会的申请，得到了国
际刑法学协会主席耶塞克教授等人
的首肯。

1988年，国际刑法学协会中
国分会正式成立。随着中国刑法学
学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中国分会的
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1999年，高铭暄担任国际刑
法学协会副主席，成为国际刑法学
协会唯一来自亚洲国家的副主席。
在他的推动下，2004年第十七届
国际刑法学协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开，这是国际刑法学协会成立一百
多年来首次在亚洲国家召开大会，
大大提升了中国刑法学界的国际影
响力。

“这次会议之后，中国刑法学
界以崭新的姿态站到国际刑法学学
术平台上，更多的中国刑法学者活
跃在国际刑法学舞台上，发出了更
多的中国声音。”高铭暄说。

2015年4月12日，国际社会
防卫学会授予高铭暄切萨雷·贝卡
里亚奖，这是刑法学界一项极具分
量的大奖，素有刑法学“诺贝尔
奖”之称。高铭暄是首位获此殊荣
的亚洲人。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但这份
光荣不仅仅属于我个人，首先属
于伟大的祖国，同时还属于中国
整个法学界。”高铭暄说，让中国
刑法学跻身于世界之林，让世界
承认中国刑法学的特色和独到之
处，这事关中国刑法学的国际话
语权问题。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奠基人

高铭暄出生于一个法律家庭，
父亲从事司法工作，一位叔叔还
有大哥也都从事法律工作。因
而，他从小就对法律有着向往。

在学习刑法路上，有两位“大
先生”对高铭暄的法学人生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一位是启蒙人李浩培
先生，一位是引路人中国人民大学
老校长吴玉章。

高铭暄回忆，1947年考入浙
江大学后，第一学期刑法总则课的
授课教师是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
长、著名国际法学家李浩培先生。
李先生此前从未教过刑法，之后也
再未教过，可谁承想正是这次偶然
授课激发了他对刑法学浓厚的兴
趣。

“李先生讲的刑法学体系完
整、内容生动，听起来毫无枯燥之
感。他的办公桌上摞着很多外文
书，办公之余始终不忘孜孜不倦地
做学问。李先生在学术上也特别活
跃，几乎每月都有新的重要文章发
表，自然地我就对他产生了崇敬之
心。”高铭暄说。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
的成立，高铭暄也将自己的人生分
成了两段。

“从1928年到1949年大学二
年级，生活在民国时代，那时虽也
勤奋读书，但在脑子里还是个人主

义占主导，读书是为了成名成
家。”高铭暄笑言，当时“万般皆
下品，唯有读书高”“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真的就被自己奉
为圭臬。

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后，
随着浙大法学院的撤销，学生们需
自谋出路，高铭暄还想继续学习法
律，便在李先生的推荐下进入了北
京大学法律系。

这一时期，在共产党的教育
下，通过培训、上课学习社会发展
史、新民主主义论，参加京郊土地
改革和抗美援朝宣传活动等，高铭
暄逐步培养树立起了自己的革命人
生观，“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
理想信念逐渐压倒了“成名成
家”，并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1951年 8月，高铭暄从北京
大学法律系毕业，顺利考上中国
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两年研
究生期间，高铭暄的成绩是全
优，他既是51级刑法专业小组组
长，又是全年级公共课大班班
长。毕业时，高铭暄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并留校在刑法教
研室工作，此时他25岁，自此开
始了在中国人民大学长达70多年
的教学研究生涯。

“吴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7年，毛主席曾称赞其‘一辈子

做好事’，我本人就受惠于吴老很
多。”高铭暄说，吴老谆谆地教导
师生一定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
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认为这是头等大事，是基本功。

“在吴老影响下，从教近70年来，
总能跟随时代脚步认真学习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并以此武装自己的头脑，
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信仰，这是
中国人民大学与吴老给我打下的思
想烙印。”

此后，无论参与刑法立法工
作，还是从事刑法学研究，高铭暄
始终坚持并强调党的政策的指导意
义。

他在2001年回顾我国刑法立
法时曾结合亲身经历写道：“刑事
立法的总体方针是由党中央制定
的，刑法立法要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要以宪法为根据，要体现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
策，要从我国实际情况
出发，总结我国同
犯罪作斗争的实际
经验，要吸收中
外古今对我国
有益的经验。”

从“成名成家”到“心有大我”

2019 年 9 月 17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高铭暄“人
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9月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授仪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向高铭暄颁授“人
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奖章。

“荣誉越高，责任越重。我是一名
教师，捧着一颗爱心，站在三尺讲台，不
求姹紫嫣红，切盼学生成才。”回忆当时
情景，高铭暄难掩激动。

作为我国刑法学泰斗，70年来，
高铭暄在人才培养、教材体系、教学
方式等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为刑法学
高等教育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讲坛上，他为学生教授中国刑
法、刑法总论、刑事政策等课程，培
养出了大批法学人才。著名刑法学
家、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中国法学
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大法官姜伟等，都是他的亲传弟子。

在刑法教学领域，他首倡“综述
研究法”，即在教学中指定某个问题让
学生全面收集中外资料，作出文献综
述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这一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
能力、拓宽视野，最重要的是让学生
学会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培养自
己的学术方向。”高铭暄说。

如今，这种方法已得到推广并应
用于刑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界的研究生
教育。

回忆求学时代，陈兴良满怀感
激。“我对刑法真正产生兴趣是在
1983年，当时高老师给我们讲刑法总
论，他的课打破了我此前秉持的刑法
无理论的偏见。在上课的同时，高老
师让我们每人做一篇综述。正是通过
综述法，我进入了刑法学研究的大
门，这也成为我刑法学术的起点。”陈
兴良说。

在人才培养上，高铭暄创造性地
提出了“三严”“四能”“五结合”的
人才培养之道。“三严”，是对学生严

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
指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
力、写作能力；“五结合”，即让学生做到
学习与科研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全面
掌握与重点深入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
国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结合。

姜伟回忆，自己所在班级中，超过1/3
的人毕业论文写的是刑法方向。

“同学们都喜欢刑法，因为高老师全
程参与了刑法草案的制定工作，在讲课时
能把刑法孕育和诞生的脉络讲得非常清
楚、细致。”姜伟说。

在三尺讲台外，高铭暄将教学与研究
结合，为新中国刑法学学科的发展壮大，
奉献着心血和智慧。

教材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基础工
程。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
实施后，我国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专业
权威的教材，然而，当时全国还没有一本
真正意义上的刑法学教科书，任务既紧迫
又艰巨。

1982年，由司法部牵头，邀请了全国
12位刑法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在北戴河召开
刑法学教材统编研讨会，组成了刑法学教
材编写组，高铭暄担任主编。

经过日夜奋战，当年年底，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部刑法学教科书——《刑法学》
正式出版。一经出版，洛阳纸贵，出版社
再版了8次，印数达200万册，创同类教
材数量之最。因其在中国刑法学发展史上
的奠基作用，1988年《刑法学》荣获国家
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和司法部优秀教材一等
奖“双重殊荣”。

1993年，高铭暄又主编了《新中国刑
法科学简史》，填补了新中国刑法学发展史
研究的空白。1994年10月，他主编的刑法
学法学巨著《刑法学原理》三卷本全部出
版，堪称中国刑法学的扛鼎之作，在荣获

“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后，1996年再度荣膺国家
图书最高奖项——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充
分显示了其高超的学术水平和突出的实用
价值。

从1982年至2003年，高铭暄先后主
编不同层次的全国性通用刑法学教材11
部，发行量达数百万册，为我国刑法学教
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直至92岁高龄，高铭暄仍笔耕不辍，其
主编的《当代刑法前沿问题研究》，对实务
中虚假诉讼罪以及考试舞弊犯罪进行研
究，更不乏网络犯罪以及人工智能问题。

70多年来传道授业、奖掖后学，质朴
的语言在高铭暄的弟子中代代相传——

“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
命”是他作为人民教师的庄严宣誓。他将

“培养、指导学生，当作一生中最大的乐
趣和成绩”。“进入我的门下，就决不允许
以混文凭的态度来虚度光阴。”这是高铭
暄时常在学生们耳边的叮嘱。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70多年前，站

在天安门西南侧翘首观看开国大典的学
子，如今已成一代学术大家。

“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是高铭暄
最爱的一句京剧唱词，也是他法学人生的
生动写照。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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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全程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制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领域博士生导
师，撰写了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主编了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作
为法学家，高铭暄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者、开拓者、传承者和践行者，一生“将刑
法学视为至爱，须臾也不离，真正结下了不解之缘”。

躬耕三尺讲台70年，从“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到“人民教育
家”，他用一生践行“教育乃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的誓言，为我国刑法学的人
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帮助了我，使我由一名不谙世事的青
年学生逐步进入法学殿堂，成为一名法学教师。党和国家肯定了我的业绩，授予我最
高荣誉称号。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永远铭记在心。我受党多年教
育，在教学岗位上干了这么些年，为国家还可以作贡献！”在高等教育教师队伍弘扬践
行教育家精神研讨会上，坐在轮椅上的高铭暄动情地说。

高铭暄：法学人生

教育乃我之事业，
科学乃我之生命

党和国家培养了
我、教育了我、支持
了我、帮助了我，使
我由一名不谙世事
的青年学生逐步进
入法学殿堂，成为
一名法学教师。我
受党多年教育，在
教学岗位上干了这
么些年，为国家还
可以作贡献

中国刑法学跻身于
世界之林，让世界
承认中国刑法学的
特色和独到之处，
这事关中国刑法学
的国际话语权问题

我是一名教师，捧
着一颗爱心，站在
三尺讲台，不求姹
紫嫣红，切盼学生
成才

进入我的门下，就
决不允许以混文凭
的态度来虚度光阴

①高铭暄在高
等教育教师队伍弘
扬践行教育家精神
研讨会上发言。

②2023 年9 月
10 日，中国人民
大学庆祝第三十九
个教师节特展“人
民教育家卫兴华、
高铭暄”揭幕，高
铭暄参观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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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
夕，高铭暄被授予“人民
教育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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